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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保监局，各中资财产保险公司： 为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规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单证和标志的管理，根据《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强险单证是指投保人与保险公司

签订的，证明强制保险合同关系存在的法定证明文件.交强险

标志是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向投保

人核发的，证明其已经投保强制保险的标识。 二、保险公司

经营交强险，应使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

监会）监制的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 三、交强险单证分

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简称交强险保险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摩托车定额保险单和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农用型拖拉机定额保险单（简称交强险

定额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简称交

强险批单）。 除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可以使用交强险定额保

险单外，其他投保车辆必须使用交强险保险单。 四、交强险

保险单和交强险定额保险单由正本和副本组成。正本由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留存；副本应包括业务留存联、财务留存联和

公安交管部门留存联。业务留存联和财务留存联由保险公司

留存，公安交管部门留存联由保险公司加盖印章后交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由其在公安交管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检验等时

交公安交管部门留存。 交强险批单由正本和副本组成。正本



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留存；副本应包括业务留存联和财务留

存联。 交强险保险单证第一联应为业务留存联。 五、交强险

标志分为内置型交强险标志和便携型交强险标志两种。 具有

前挡风玻璃的投保车辆应使用内置型保险标志；不具有前挡

风玻璃的投保车辆应使用便携型保险标志。 六、交强险单证

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制要求是： （一）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

志式样全国统一（具体式样见附件1）。保险公司应将公司名

称等信息印制在式样中指定位置。 （二）各保险公司应选择

行业资质良好、管理规范、技术先进的印刷企业印刷交强险

单证和交强险标志（有关资质要求详见附件2）。 （三）交

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印刷，须按照保监会规定的印刷技术

要求印刷，外观应与式样一致（有关技术要求见附件3）。 

保险单上不得印制其他商业性保险的内容。 （四）交强险单

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刷流水号及使用编号办法，由各保险公

司统一编制。 （五）保险公司选定的印刷企业名称及有关情

况、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刷样本、印刷流水号以及

使用编号办法应向保监会备案。 七、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

志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险公司签发交强险单证或

交强险标志时，有关内容不得涂改，涂改后的交强险单证或

交强险标志无效。 （二）保险公司应提示被保险人妥善保管

交强险单证，按规定张贴或携带交强险标志。 （三）保险公

司应提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或检验

机动车等时，将“公安交管部门留存联”交公安交管部门留

存。 （四）已生效的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发生损毁或者

遗失时，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所有人应向保险公司申请

补办。保险公司在收到补办申请及报失认定证明后的5个工作



日内，完成对被保险人申请的审核，并补发相应的交强险单

证或交强险标志。 八、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交

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管理。 （一）保监会应及时向社会

公布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内容和格式。 保险公司应在

营业场所张贴本公司的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内容和格

式。 （二）保险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

志的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当包括

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制、发送、存放、登记、申领

、使用、收回、核销、盘点以及归档等内容。 （三）保险公

司签发、批改、补发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的，应遵守公

司内控管理制度要求，并纳入计算机系统管理。 交强险保险

单和交强险批单必须通过计算机系统出单；交强险定额保险

单可手工出单，但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补录到计算机系统内，

计算机系统的各项资料应与手工签发的交强险定额保险单内

容保持一致。 （四）保险公司补发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

时，重新打印的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应与原交强险单证

或交强险标志的内容一致。 作废的交强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

的印刷流水号码应能通过计算机系统查询。 （五）空白交强

险单证或交强险标志遗失，应将遗失的单证或标志的印刷流

水号及数量向当地保监局报告。 （六）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

标志的销毁原则上以各保监局辖区为单位统一进行。保险公

司应建立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销毁登记制度，保险公

司分支机构销毁前应征得其总公司同意，并向当地保监局报

告，各保监局可到销毁现场检查。 九、保险公司应严格执行

本通知的各项规定，对违反本通知要求的，保监会将依据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罚。 十、本通知自2006年7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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